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淺談採購業務之保密規定 

◎李志強 

壹、前言 

  採購乃政府機關推動業務之必要工作，而為維護公共利益及公平

合理之原則，我國在政府採購法及施行細則等相關法令中設有所謂的

保密義務，主要目的在避免採購人員以及代辦採購廠商，因職務關係

或機會使特定廠商獲取不正利益，以致影響採購之公正性。由於現行

規定及函釋龐雜，相關人員很容易因一時失察以致洩密，甚至遭到行

政或刑事責任之追究。有鑑於此，本文特歸納相關規定，俾供各界參

考。 

貳、相關保密義務 

  採購人員因業務緣故，自然會獲悉廠商及採購相關資訊；若未落

實保密措施，很容易將資料外洩以致影響採購公平。在此必先釐清

者，採購人員所指為何？依據工程會函釋（95 年 11 月 3 日工程企字

第 09500420310 號函），採購人員之範圍係採廣義界定，承辦採購人

員包括處理訂定招標文件、招標、開標、審標、比價、議價、決標、

訂約、履約管理、驗收及爭議處理之人員及其主管；監辦採購人員則

指監視機關辦理採購之開標、比價、議價、決標及驗收之人員及其主

管。換言之，承辦處理訂定招標文件、履約管理、驗收業務、爭議處

理、官派評選委員、工作小組成員及其主管等，均屬採購人員，可見

其範圍相當廣泛。 

  為落實保密義務，採購人員倫理準則在第 7 條定有採購人員不得

有之行為，其中第 7 款「洩漏應保守秘密之採購資訊」係原則性之規

定。而上述應予保密之範圍，則於政府採購法及施行細則等法令有所

明定。此外，相關法令對於代辦採購廠商、評選、協商、工程施工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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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以及稽核等相關人員，亦設有保密規定，顯見其適用對象非常廣

泛。為使大家清楚了解哪些採購資訊或資料屬於保密範圍，以下分項

說明： 

一、招標文件 

  機關辦理採購，其招標文件於公告前應予保密，但須公開說明

或藉以公開徵求廠商提供參考資料者，不在此限。機關辦理招標，

不得於開標前洩漏底價，領標、投標廠商之名稱與家數及其他足以

造成限制競爭或不公平競爭之相關資料。機關對於廠商之投標文

件，除供公務上使用或法令另有規定外，應保守秘密。（政府採購

法第 34 條第 1、2 及 4 款） 

二、廠商資料 

  除上述招標文件在某些採購階段必須保密外，於評選程序亦設

有保密規定，如採購評選委員會委員及參與評選工作之人員對於受

評廠商之資料，除供公務上使用或法令另有規定外，應保守秘密，

評選後亦同。（採購評選委員會審議規則第 13 條第１項）此外，為

確保評選委員公正辦理評選，採購評選委員會委員須知第 3 點第 2

項則明定「委員對於所知悉之招標資訊，應予保密。」 

三、底價資料 

  底價於開標後至決標前，仍應保密，決標後除有特殊情形外，

應予公開；但機關依實際需要，得於招標文件中公告底價。（政府

採購法第 34 條第 3 項）此外，另有一種未定底價之採購，指決標

依「合於招標文件規定，標價合理，且在預算數額以內之最低標為

得標廠商」辦理且設有評審委員會者，應先審查合於招標文件規定

之最低標價後，再由評審委員會提出建議之金額，上述金額於決標

前應予保密。（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 75 條） 

四、協商措施內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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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機關若依政府採購法第 55、56 條之規定採行協商措施者，在

開標、投標、審標程序及內容均應予保密。（政府採購法第 57 條第

1 款） 

五、評選資料 

  由於評選攸關採購品質，因此從委員名單、會議紀錄、評分以

及工作小組成員等，均定有保密規定，歸納如下： 

1. 採購評選委員會委員名單，於開始評選前應予保密，但經本

委員會全體委員同意於招標文件中公告委員名單者，不在此限。

本委員會委員名單，於評選出優勝廠商或最有利標後，應予解

密；其經評選而無法評選出優勝廠商或最有利標致廢標者，亦

同。（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則第 6 條）  

2. 採購評選委員對於受評廠商之投標文件內容及資料，除供公

務上使用或法令另有規定外，應保守秘密，並不得挪作他用，評

選後亦同。廠商之投標文件應避免攜出機關場所，並於評選後由

機關收回保存；未收回者，由委員自行銷毀並負保密之責。（採

購評選委員會委員須知第 11 點）  

3. 機關對於各出席評選委員之評分或序位評比表，除法令另有

規定外，應保守秘密，不得允許申請閱覽、抄寫、複印或攝影。

（採購評選委員會委員須知第 12 點第 3 項）  

4. 機關若以最有利標辦理評選者，評選委員會之會議紀錄及機

關於委員評選後彙總製作之總表，除涉及個別廠商之商業機密者

外，投標廠商並得申請閱覽、抄寫、複印或攝影。各出席委員之

評分或序位評比表，除法令另有規定外，應保守秘密，不得申請

閱覽、抄寫、複印或攝影。（最有利標評選辦法第 20 條第 2、3

項）  

5. 採購評選委員會工作小組擬具初審意見及本委員會審查、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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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等評選作業，以記名方式秘密為之為原則。（採購評選委員會

審議規則第 7 條第 1 項） 

六、採購稽核資料 

  稽核委員辦理稽核監督，應公正行使職權，不得有洩漏應保密

之稽核監督所獲資訊或資料，洩漏應保密之稽核監督時間、地點及

對象等情形。（採購稽核小組作業規則第 4 條第 5、6 款）  

七、工程施工查核資料 

  查核委員辦理查核時，應公正執行職權，不得有洩漏應保密之

查核時間、地點及對象，洩漏因查核所獲應保密之資訊或資料等情

形。（工程施工查核小組作業辦法第 13 條第 4、5 款） 

八、代辦採購廠商所悉採購資料 

   現行法令除要求採購人員對相關資料應予保密外，對代辦採

購廠商亦設有處罰規定。明定受機關委託提供採購規劃、設計或專

案管理或代辦採購廠商之人員，意圖為私人不法之利益，洩漏或交

付關於採購應秘密之文書、圖畫、消息、物品或其他資訊，因而獲

得利益者，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 1 百萬元

以下罰金。前項之未遂犯罰之。（政府採購法第 89 條）  

參、保密作為 

  由上可知，在採購過程中，對於特定資料必須以密件方式處理，

而相關處理方式，則應依文書處理手冊中關於文書保密之規定辦理。

舉例來說，機關在成立採購評選委員會之前，評選委員建議名單簽報

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定時，簽辦公文應註明為密件，並置於密件

專用封套內，必要時，由承辦人以親持密件處理。 

  其後，如發函予派兼或聘兼採購評選委員會委員，全體評選委員

名單若不於招標文件中公開者，則應以密件方式對各委員分繕發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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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關如將廠商投標文件於評選前函送評選委員審閱，或函知開會通知

單及會議紀錄等資料，亦應以密件方式分繕發函，並載明評選委員對

於廠商投標之文件內容及所知悉之資訊應予保密，不得挪作他用或和

廠商私下接洽與該採購案有關之事務。  

肆、結語 

  由上可知，在採購過程中，對於特定資料必須以密件方式處理，

而相關處理方式，則應依文書處理手冊中關於文書保密之規定辦理。

舉例來說，機關在成立採購評選委員會之前，評選委員建議名單簽報

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定時，簽辦公文應註明為密件，並置於密件

專用封套內，必要時，由承辦人以親持密件處理。 

  最後必須提醒者，違反採購業務保密規定之法律責任，主要適用

三種對象： 

• 第一種是政府機關人員。除可能觸犯公務員服務法及刑法的洩密

罪外，如有藉機圖利之既遂事實者，則涉及刑法及貪污治罪條例的圖

利罪；如果收取好處者，還有受賄罪之適用。此外，公務員服務法及

採購人員倫理準則另有追究行政責任之規定。 

• 第二種是評選委員。依據工程會、法務部及實務見解，評選委員

是根據政府採購法規定辦理採購事務，且依據具體個案情節認定其係

從事於公共事務，而具有決定職務職權者，係刑法第 10 條第 2 項第

１款之公務員，亦即評選委員如非政府機關人員，仍有前述刑法、貪

污治罪條例所定洩密罪、圖利罪及受賄罪之適用。 

• 第三種是廠商。其若非法探知應保密之採購資訊，即屬影響採購

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，依據政府採購法第 50 條，該廠商將不得作為

決標對象；機關於決標或簽約後發現者，應撤銷決標、終止契約或解

除契約，並得追償損失。不僅如此，廠商若行賄或共犯圖利罪者，自

有刑法及貪污治罪條例之適用，而政府採購法第 91 條、第 92 條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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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有刑事責任，同法第 101 條至第 103 條則有行政處分之規定。  

  綜上可知，採購人員及廠商均應注意保密規定，否則將面臨相關

責任之追究，真可謂不得不慎。 

 


